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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22年4月29日 星期五A15

以下施工单位承包我单位的项目早已具备结算条件，按合同规
定应及时向我单位递交完整的工程结算资料。经我单位多次催促，
以下施工单位至今仍未及时递交完整竣工结算材料、反馈意见、补充
材料，导致工程竣工价款无法结算。现我单位以登报公示方式郑重
催告以下施工单位：请以下施工单位于本催告登报之日起14日内予
以书面答复且向我单位递交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反馈意见、补充材
料，且递交的结算资料必须真实、完整。如以下施工单位逾期未提供
完整竣工结算材料、反馈意见、补充材料或未作出明确、合理书面答
复的，我单位将按相关规定，单方面根据现有的资料委托第三方进行
结算审核，以完成项目工程的结算审核工作，必要时，将采取诉讼的
法律方式，依法进行处理，届时因以下施工单位的失信行为产生的法
律责任将由以下施工单位自行承担。未按时限配合完成结算的施工
单位名列如下：吉安市建业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建设工程机械施工有
限公司、海南石琼建筑工程公司、江西省第五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云
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启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海南博安建筑工
程有限公司、海南泰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海南言宗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特此登报催告。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新丰路39号，邮政
编码：572400，联系人：尤先生，联系电话：0898-83316236（办）。

陵水黎族自治县教育局 2022年4月29日

工程结算催告书

本管理人拟对宝泰花园进行消防维修改造，现对外实行工程招
标。具体事项如下：1.工程名称：宝泰花园消防维修改造工程，含三
个标段：第一标段：消防维修改造，预算控制价2429921.43元；第二
标段：防火门改造，预算控制价 1155924.5元；第三标段：消防道路与
屋顶钢结构改造，预算控制价670725.78元。2.资金来源：管理人自
筹。3.工程工期：2022 年5月15日进场施工，2022年7月31日前完
工。4.工程量及工程造价结算方式：以中介机构最终审核确认数为
准。5.付款方式：宝泰花园消防项目通过验收并满365日起十日内
一次性付清。6.投标人资质等级要求：（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2）第
一标段需具有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贰级以上（含贰级）；第二标段
在国家消防产品流向平台上有备案登记；第三标段需要具有钢结构
施工资质。7.凡具有资质、愿意垫付工程建设资金、保证施工质量的
施工单位均可报名参加投标。

报名时间为2022年4月29日起至2022年5 月5日止，资料领取
及开标地点为海口市琼山区振发路宝泰花园6幢2单元1楼原售楼
处（管理人办公室）。联系人：莫先生，联系电话：13307666663。

海南金方洋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海南金方洋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公告

海南恒鑫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三亚市公安局委托，定于2022年 5月16日上午10时起至

2022年5月17日上午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
平台上（网址：http://zc-paimai.taobao.com）对下列标的物按现状
进行第三次公开拍卖：一、拍卖标的：（一）三亚市崖城镇刘庆鸯住宅楼
整栋692.46m2土地使用权［三土房〔2005〕字第0027号］及4031.72m2

地上建筑物，参考价：29,678,592元，竞买保证金：600万元。（二）三
亚市河东区东河西路榕根开发区椰林水岸5#楼605房［建筑面积
85.76m2，三土房〔2007〕字第1436号］，参考价：1,431,382.4元，竞
买保证金：29万元。（三）三亚市崖州区海榆西线公路西侧同心家园二
十一期暨崖州新城（B23地块）5号楼2710房［建筑面积88.18m2，琼
〔2019〕三亚市不动产权第0015964号］，参考价：994,952.80元，竞
买保证金：20万元。二、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2022年5月15
日。三、展示地点：标的物所在地。四、特别说明：（一）竞买人需自行
了解并确认符合国家及海南省政府相关房地产限购政策。（二）所拖
欠的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所有费用均由买受人承担。（三）产权变更
过户税费按国家规定由买卖双方各自承担。（四）标的1：建筑物1层
部分及2至6层出租于他人经营宾馆，1层部分分割为5个商铺出租
于他人经营；标的存在抵押，即存在他项权利。五、有意向竞买人须
登录和阿里平台实名注册，具体要求详见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
《竞买须知》。六、公司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15号海垦国际
金融中心906室。七、联系电话：0898-65203602 13398975899

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办法》和《海南省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管理办

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
湾E-b区2022-02号海域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项目基本情况：

二、交易方式：在挂牌时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
于底价，并符合其他条件的，挂牌成交；在挂牌时限内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竞买人要求报价的，采取现场线下竞价方式交易。

三、竞买人资格与要求：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申请
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非陵水黎族自治县注册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注册成立法
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并实行独立
核算，由以上公司与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签订《海域使用
权出让合同》。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海域
使用权出让挂牌：（一）失信的被执行人。（二）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
当事人。（三）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海域使用金行为，并未及
时改正的。（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海域使用权闲
置、非法占用海域使用权、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的行为人。竞买人在
参与竞买申请前，须先对接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向陵水黎族
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出具书面承诺函，承诺充分了解和知悉《网箱养殖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海准入协议》全部内容，同意按照协议约定完成项
目投资强度、年度产值、税收等对赌指标。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缴
纳竞买保证金且符合竞买人资格与要求的，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
批服务局将在2022年5月31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并出具《竞
买资格确认书》。

四、竞买保证金及成交价余款、挂牌交易服务费等：（一）竞买保
证金及成交价余款竞买人报名参加竞买时，须一次性缴纳竞买保证
金人民币60.75万元到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指定的账户，
竞买保证金在账户期间不计利息。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报
名截止时间（以保证金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竞买人缴纳的竞买保证
金，在竞得后自动转作受让宗海的海域使用金。竞得人与陵水黎族
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签订《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后30日内须向陵
水黎族自治县税务部门一次性申报缴纳成交价余款。未竞得人缴纳
的竞买保证金，于交易结果产生后5个工作日内从原渠道无息退回，
不计利息。竞得人违约反悔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二）挂牌交易
服务费本项目挂牌交易服务费由竞得人承担，挂牌交易服务费参照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标拍卖挂牌代
理机构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陵府办〔2016〕191号）规定执行，
由竞得人向交易机构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直接支付，按照该标准
单宗海域服务收费超过人民币30万元的，按照人民币30万元的标准
进行收费。（三）交易结果产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对出让结果进行公
示，公示期为7天。公示期满无异议，竞得人在2个工作日内将挂牌
交易服务费缴存到交易机构指定账户后，交易机构出具《挂牌出让成
交确认书》，出让人根据交易机构出具的《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10个
工作日内与竞得人签订《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陵水黎族自
治县农业农村局签订《网箱养殖产业项目发展和用海准入协议》，并
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五、公告、报名、挂牌期报价、现场竞价时间及地址：（一）公告时
间：2022年4月29日至2022年5月31日。（二）报名时间：2022年4
月29日9:00至2022年5月31日12:00（办公时间）。（三）报名地址：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
5楼503室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四）挂牌期报价时间：2022年5
月20日9:00至2022年6月2日15:30。（五）挂牌现场会时间：2022
年6月2日15:30。（六）挂牌现场会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
2楼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室。

六、交易机构、出让人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一）交易机构：
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交易机构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
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室。项目联系人：
麦女士。项目联系人电话：0898-83333322。（二）出让人名称：陵水
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出让人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
椰林南干道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1楼1号审批室。项目联系人：王
女士。项目联系人电话：0898-38322579。

七、其他：（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
等方式申请竞买及报价，也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二）本次挂牌具体
流程详见《竞买须知》。（三）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四）本次挂
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4月29日

项目名称

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湾E-b
区2022-02号海域使用权

用海位置

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
港口门外海3.6KM处

用海面积
（公顷）

70

用途

主要养殖金
鲳鱼等

用海
类型

开放式
养殖用海

用海
方式

开放式
养殖用海

用海
性质

经营性

用海期限
（年）

10

挂牌起始价
（万元）

202.51

保证金
（万元）

60.75

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海域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办法》和《海南省海域使用权审批出让管理办

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公开出让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
湾A-01区2022-01号海域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项目基本情况：

二、交易方式：在挂牌时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不低
于底价，并符合其他条件的，挂牌成交；在挂牌时限内有两个或两个
以上竞买人要求报价的，采取现场线下竞价方式交易。

三、竞买人资格与要求：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报名参加竞买。申请
人单独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非陵水黎族自治县注册的法人或其
他组织，应在签署成交确认书后7日内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注册成立法
人项目公司（持股须50%以上，不含50%）或全资子公司，并实行独立
核算，由以上公司与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签订《海域使用
权出让合同》。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海域
使用权出让挂牌：（一）失信的被执行人。（二）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的
当事人。（三）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范围有拖欠海域使用金行为，并未及
时改正的。（四）在陵水黎族自治县有因自身原因导致海域使用权闲
置、非法占用海域使用权、违法建设等违法行为的行为人。竞买人在
参与竞买申请前，须先对接陵水黎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向陵水黎族
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出具书面承诺函，承诺充分了解和知悉《网箱养殖
产业项目发展和用海准入协议》全部内容，同意按照协议约定完成项
目投资强度、年度产值、税收等对赌指标。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缴
纳竞买保证金且符合竞买人资格与要求的，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
批服务局将在2022年5月31日16:0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并出具《竞
买资格确认书》。

四、竞买保证金及成交价余款、挂牌交易服务费等：（一）竞买保
证金及成交价余款竞买人报名参加竞买时，须一次性缴纳竞买保证
金人民币57万元到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指定的账户，竞
买保证金在账户期间不计利息。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报名
截止时间（以保证金实际到账时间为准）。竞买人缴纳的竞买保证
金，在竞得后自动转作受让宗海的海域使用金。竞得人与陵水黎族
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签订《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后30日内须向陵
水黎族自治县税务部门一次性申报缴纳成交价余款。未竞得人缴纳
的竞买保证金，于交易结果产生后5个工作日内从原渠道无息退回，
不计利息。竞得人违约反悔的，竞买保证金不予退还。（二）挂牌交易
服务费本项目挂牌交易服务费由竞得人承担，挂牌交易服务费参照

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标拍卖挂牌代
理机构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陵府办〔2016〕191号）规定执行，
由竞得人向交易机构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直接支付，按照该标准
单宗海域服务收费超过人民币30万元的，按照人民币30万元的标准
进行收费。（三）交易结果产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对出让结果进行公
示，公示期为7天。公示期满无异议，竞得人在2个工作日内将挂牌
交易服务费缴存到交易机构指定账户后，交易机构出具《挂牌出让成
交确认书》，出让人根据交易机构出具的《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10个
工作日内与竞得人签订《海域使用权出让合同》，同时与陵水黎族自
治县农业农村局签订《网箱养殖产业项目发展和用海准入协议》，并
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

五、公告、报名、挂牌期报价、现场竞价时间及地址：（一）公告时
间：2022年4月29日至2022年5月31日。（二）报名时间：2022年4
月29日9:00至2022年5月31日12:00（办公时间）。（三）报名地址：
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
5楼503室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四）挂牌期报价时间：2022年5
月20日9:00至2022年6月2日14:40。（五）挂牌现场会时间：2022
年6月2日14:40。（六）挂牌现场会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
2楼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203室。

六、交易机构、出让人的名称、地址和联系方式：（一）交易机构：
海南新城拍卖有限公司。交易机构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
设路380号中国工商银行陵水支行办公楼5楼503室。项目联系人：
麦女士。项目联系人电话：0898-83333322。（二）出让人名称：陵水
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出让人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
椰林南干道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1楼1号审批室。项目联系人：王
女士。项目联系人电话：0898-38322579。

七、其他：（一）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
等方式申请竞买及报价，也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二）本次挂牌具体
流程详见《竞买须知》。（三）上述所有时间均为北京时间。（四）本次挂
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陵水黎族自治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2022年4月29日

项目名称

陵水黎族自治县陵水湾A-01
区2022-01号海域使用权

用海位置

陵水黎族自治县新村
港口门外海3.6KM处

用海面积
（公顷）

65.5213

用途

主要养殖金
鲳鱼等

用海
类型

开放式
养殖用海

用海
方式

开放式
养殖用海

用海
性质

经营性

用海期限
（年）

10

挂牌起始价
（万元）

190.01

保证金
（万元）

57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将儋州工业园王五片区控规（一期）WW-04-06地块98738平方米（折合148.1

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一）项目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且土地交付后 6个月内开工，自开工之日起18个月内竣工，项
目达产时间为竣工之日起6个月内。（二）本宗土地第一年投资额不少于
4000万元，在约定达产时间内的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低于150 万元/
亩，项目达产之日起，平均每年单位土地税收贡献率不低于10万元/亩，
且亩均年产值均不低于1000 万元。（三）该宗地建设严格按照省装配式
相关要求执行，竞得人竞得土地后，如造成地块闲置的，按照《海南自由
贸易港限制土地处置若干规定》处置。三、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
根据儋州工业园区产业发展规划要求，该地块用于发展仓储物流业，拟
建设儋州智能电商运营中心项目，竞买人需具备以下条件：1.中华人民
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报
名参加竞买；2.竞买申请人或其关联企业须连续5年登上《财富》杂志公
布的世界500强企业；3.申请参加竞买者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按《竞
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4.同一竞买人只能提交一次竞买报名
（同一法定代表人视为同一名竞买人，报名名称与缴纳竞买保证金账户
名称必须一致）。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
次土地挂牌出让活动：（1）在儋州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
未付清的；（2）在儋州市范围内有闲置土地、低效利用土地、未按土地出
让合同约定动工开发的、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未及时纠正的；
（3）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名单和被税务系统列入重大税收违法
案件联合惩戒名单的企业法人和个人；（4）根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
厅《关于加强土地供应竞买人资格审核的通知》（琼自然资函〔2020〕
1753号）文件规定，为加强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的惩戒力度，对于非
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已经处置到位并组织供应的土地，要加强对该涉
案宗地供应时竞买人的资格审查，严格限制原非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
人参与该宗地的竞买。（二）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

价，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申请人可于
2022年5月5日8:30（北京时间）至2022年5月27日 16:00（北京时
间）到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飞行公馆1717B房或海南省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并
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五、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
时间为2022年5月27日16:00（北京时间）。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
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22年5月27日 17:00（北
京时间）前确认其竞买资格（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六、挂牌地
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
七、挂牌时间：2022年5月19日8:30至2022年5月31日10:00（北
京时间）。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
表示愿意继续竞价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二）
本次竞买活动挂牌报价阶段只接受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
子、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三）该宗地属新增国有建设用地，四至界线
清楚、面积准确、土地权利清晰、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规划
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该宗地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
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具备动工开发所必需
条件；该宗地已列入我市今年度非农建设用地供地计划。（四）挂牌的
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
公告为准。（五）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联系人：杨先
生 洪先生。联系电话：0898-23883393 65342918。地址：海南省
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查询网址：http://zw.hainan.gov.cn/
ggzy/；http://lr.hainan.gov.cn；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4月28日

儋自然资公告〔2022〕2号

地块名称

儋州工业园王五片区控规
（一期）WW-04-06地块

宗地面积

98738平方米
（折合148.1亩）

土地用途

物流仓储用地

出让年限

50年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1.5，建筑密度≥30%，
绿地率≤20%，建筑限高≤48米

挂牌起始价（万元）

4315

竞买保证金（万元）

2589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
竞买）。属境外机构（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按照规定需
提交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管部门
核发的《营业执照》。本次挂牌出让地块不接受联合竞买；必须在挂牌
出让公告规定的时间内把竞买保证金存入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指定账户（以竞买保证金实际到账时间为准）。（二）该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采取公开挂牌方式出让，并按照价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
确定竞得人。（三）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
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2022年5月5日8:30至2022年5月27日
17:30（北京时间）到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楼二楼权益和开
发岗或海南瑞博拍卖有限公司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及提交书面申请。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年5月27日16:00（北京时间）。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东方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22年5月27日17:00（北京时间）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在海南省政府
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挂牌起始时
间为：2022年5月20日8:30（北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为：2022年
5月30日 16:00（北京时间）；挂牌现场会时间为：2022年5月30日
16:00（北京时间）。（五）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
的，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定竞得人。（六）本次挂牌出让不接
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二、宗地开发建设要求：（一）
根据东方市商务局《关于东方市东出让2022-12号宗地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挂牌出让关联条件的复函》，建议该宗地用于现代物流业产业项
目，投资强度为200万元/亩，达产后年度产值达300亿人民币，每年单
位土地税收贡献率达7000万元人民币。（二）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的3年内。（三）该宗地若实施装配式建筑，
应按装配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上述开发建设要求将列入《海南省产业
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土地竞得人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的同时，与东方市商务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三、其他事项：（一）经核查《东方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
2030）》，该宗地位于省级产业园区开发边界范围内，且不在海岸带200
米范围内，规划地类为工业园区。根据已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的
《海南东方临港产业园控制性详细规划》，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一类
物流仓储用地（W1），为存量建设用地。（二）确定竞得人后，竞得人与东
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当场签订《成交确认书》，并在30日内与东方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竞得人按照
合同约定支付土地出让金，依法申请办理土地登记。（三）该宗地土地出
让金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约定支付，合同约定一次性
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应从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土地出让金；合
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分期缴纳全部土地出让金的期限不得
超过1年，首次缴纳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金的60%。逾期未付清
土地出让金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解除合同，并由受让人承担
相应的违约责任。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做出让地块的出
让金。挂牌出让金不含各种税费。（四）挂牌服务费和公证费按相关规
定由竞得人支付。（五）挂牌地块以现状土地条件出让，本次挂牌出让
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六）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东方
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
的组成部分。网址：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www.
landchina.com；联系人：李小姐、孔女士；联系电话：0898-25585295、
19989162577；地址：东方市二环南路4号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4月29日

地块编号

东出让 2022-
12号

备注

地块位置

东方临港产业园区范围内、疏
港大道东侧、边贸二横路南侧
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11°，与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09°面积59277.21平方米用地范围一致。

面积（m2）

59366.3m2

（合89.05亩）

出让
年限

50

土地
用途
仓储
用地

规划指标

容积率≤0.8；建筑密度≥35%；绿
地率≤20%；建筑限高≤24米。

挂牌起始价
（万元）

2945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945

东方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东自然资告字〔2022〕10号

经东方市人民政府批准，东方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东方临港产业园区范围内、疏港大道东侧、边贸二横路南侧一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琼中自然资告字〔2022〕2号

经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位于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北
区，编号为QZ-2022003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竞买申请人资格要求：（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以申请参加本次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二）竞买申请人须单独申请，本次挂牌出
让不接受联合竞买，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具有下列行为
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申请竞买：1.存在在海南省内因自身原因造成
土地闲置的。2.存在在海南省内拖欠土地出让金、违约金、利息等行为
的。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设有底价，本次挂牌出让
采用只公开起始价不公开底价方式进行。挂牌期限内，由竞买者竞
相报价，出让人在挂牌截止日时止，当场仍有两个竞买人以上要求报
价的，当场进行竞价，增价幅度为10万元及其整倍数，出价最高者为
竞得人。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
申请人可于2022年4月29日至2022年5月27日到海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一楼3号窗口或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自然资源征收与开发利用权益股查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文件，并按挂牌
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竞买。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22
年5月27日17:00。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我局将在2022年5月27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五、本
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2022年5月19日
08:30至2022年5月30日11:00。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本
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及口头竞买申请。（二）本次挂
牌不接受邮寄竞买文件。（三）该地块项目规划条件必须符合我县所在
片区的总体要求和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园区产业布局规划。
QZ-2022003号地块项目投资强度指标不低于300万元/亩，年度产值
指标不低于300万元/亩，年度税收指标不低于10万元/亩；达产年限为
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3年内。上述地块开发约定指标
纳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四）竞买人需将竞买保

证金缴交至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专用存款账户，
竞买成功后，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出让地块的定金，并可抵
作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土地成交价款。未竞得人交纳的竞买保证金在挂
牌活动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退还，不计利息。（五）竞得人须当即签订《成交
确认书》，并在15日内与海南湾岭农产品加工物流园管理委员会签订《海南
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协议中约定的内容进行开
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在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
地准入协议》后15日内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按出让合同约定方式向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土地开发整理储备中心专用存款账户付清全部土地成
交价款。（六）其他费用缴付。竞得人申请办理用地手续及《不动产权
证书》涉及的其他税费按相关规定自行向有关部门支付。（七）根据
《海南省装配式建筑实施主要环节管理规定（暂行）》，总建筑面积
在3万平方米以上或单体建筑面积在2万平方米以上的新建商业、办
公等公共建筑项目，具备条件的全部采用装配式方式建造。（八）地块
须按城乡规划要求进行开发建设。（九）开发建设期限：竞得者须在签
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之日起180日内动工建设，自动
工之日起2年内完成项目的开发建设。如未按期完成计划投资建
设和不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经县政府批准后依
法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十）按正常工作时间（8:30～12:00，
14:30～17:30）受理申请报名手续，节假日除外。（十一）本公告未尽
事宜，详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
册》，该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组成部分。（十二）上述所有时间均为
北京时间。七、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 ；http://zw.
hainan.gov.cn/ggzy/ ；http://lr.hainan.gov.cn 。八、咨询方式：
咨询电话：0898-86225309 68551218。联系人：王先生 林女士。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4月29日

宗地编号

QZ-
2022003

宗地位置

海南湾岭农产品
加工物流园北区

面积

61320.91平方米
（91.98亩）

容积率

1.0≤
F≤2.0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10%≤
G≤20%

出让年限

50年

建筑限高（米）

≤30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起始价（万元）

1883

保证金（万元）

1883

加价幅度（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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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业公告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儋州支公司已向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管理委员会海南监管局报备设立，并依法办理了《保险

许可证》和《营业执照》，成立日期：2022年4月20日；机构

编码000026460400；机构住所：海南省儋州市那大镇那东

那大控规11号街区广场花园二期B栋1702～1707室；业务

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

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特此公告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儋州支公司
2022年4月27日

一、我司应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要求，依法合规开展港池管理工
作，请各船主在本通知发出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将船舶驶离公共码
头，并尽快与我司办理结算泊位租赁费、押金相关手续。二、如确有
船舶暂时无法驶离公共码头的，我司自2022年4月13日起，将对停
泊在公共码头的船舶按照《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码头资源占用
收费标准》收取资源占用费。三、如有船主未能及时将船舶驶离公
共码头且未按照我司相关规定缴纳资源占用费的，我司将相关船主
及船舶信息报送相关执法部门处理，由此导致的法律责任及后果均
由船主自行承担。四、我司再次明确声明并通知各位船主，根据相
关部门要求，任何船舶不得有进出港行为（停止继续停放且驶离码
头的船舶除外）。如有船主擅自进出港，相关责任由船主自行承担。

联系方式：王经理 15008932946
海口海旅码头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4月29日

关于海口市国家帆船基地公共
码头船舶停放的通知

海口互盈科技有限公司、海南轻居科技有限公司、海口黎舍公寓管理
有限公司、海南经济特区堃鹏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海南品冠房
屋租赁有限公司、上海禾寓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因你公司存在未按照《海口市房地产中介服务管理办法》在规定
时间内办理房产中介机构备案的违法行为，本机关于2021年8月25
日对你公司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要求你公司于收到行政处罚决
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到本机关办理缴纳人民币肆仟玖佰元整
（￥4900.00）的罚款，而你公司至今未履行该义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特催告如下：

请于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履行以下义务：责令你公司自
觉到海口市龙华区明月路4号一楼大厅办理缴纳罚款及加处罚款共
计人民币玖仟捌佰元整（￥9800.00）的罚款。

一、海口互盈科技有限公司，海口市龙华区金贸东路5号华润中
心一期办公楼13A09号，《催告书》（海龙综催告字〔2021〕第ZJ1号）。

二、海南轻居科技有限公司，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56号北京大
厦19E，《催告书》（海龙综催告字〔2021〕第ZJ2号）。

三、海口黎舍公寓管理有限公司，海口市龙华区国贸大道56号
北京大厦24层A房，《催告书》（海龙综催告字〔2021〕第ZJ3号）。

四、海南经济特区堃鹏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海口市龙华区
港澳发展大厦21A1，《催告书》（海龙综催告字〔2021〕第ZJ4号）。

五、海南品冠房屋租赁有限公司，海口市龙华区玉沙路5号国贸
中心8A，《催告书》（海龙综催告字〔2021〕第ZJ5号）。

六、上海禾寓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海口市龙华区国贸路56
号北京大厦14-F房，《催告书》（海龙综催告字〔2021〕第ZJ6号）。

因你公司地址已变更，我局无法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取得联系，无
法通过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及邮寄送达等方式送达《催告书》。现依
法予以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2年4月29日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送达公告


